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总体要求）

为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根据《上海市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条例》，设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为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制订本办法。

（资金来源）

专项资金由市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支持范围）

（一）优化现代航运集疏运体系。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促进集装箱陆路运输改为水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方式，提高水水中转比例，大力发展海铁、空铁等多式联运，推动构建高效、畅达、绿色集疏运体系，提升综合运输效率。

（二）提升现代航运服务能级。培育航运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新模式、新业态、新动能，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推动建成现代航运服务高质量发展体系，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加快融入全球航运治理体系，提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三）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事项。

（部门职责）

市财政局会同市交通委负责专项资金的总体安排、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

市交通委会同市财政局及其他相关部门（以下称“项目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发布专项资金支持支持项目的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实施细则要明确具体支持范围、认定标准、支持方式、支持标准、申报条件、操作流程等。

市交通委会同市财政局对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和评估验收。

（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

各项目管理部门按业务情况编制提出相关领域下一年度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经市交通委审核后报市财政局。

专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中要明确项目名称、项目性质、预计资金需求、进度安排等。

市财政局会同市交通委根据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具体目标，结合市级财力安排，统筹平衡专项资金需求，审核专项资金年度预算，纳入市级年度财政预算。

（预算调整）

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和支持项目一经批准下达，必须严格执行。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的，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项目申报）

各项目管理部门根据下达的专项资金预算，制定项目申报指南，并向社会发布。同时，受理相关单位的项目申报。

（资金拨付）

各项目管理部门根据项目执行进度申请财政拨款，经市交通委审核后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要求拨付专项资金。

（审计监督）

专项资金按照规定接受审计部门的专项审计。市交通委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专项资金规范、安全、有效使用。

（绩效评价）

市财政局会同市交通委对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组织实施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以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信息公开）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纳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由市交通委负责公开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市财政局负责公开专项资金的年度使用方向等信息，各项目管理部门负责公开本部门涉及的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有关信息。

（责任追究）

对单位弄虚作假、截留、挪用等违反规定使用专项资金的，除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588号）等规定进行处理外，由市交通委会同市财政局限期收回已拨付的专项资金，并取消下一年度该单位申报资格。

（应用解释）

本管理办法由市交通委、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



